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火灾事故预警分级标准
	预警分级
	启动条件

	一级
	符合下列条件之一为红色预警：
（1）本县发生特别重大火灾事故和多起一般火灾事故时；
（2）经县指挥部办公室会商研判，有可能由特别重大火灾事故次生、衍生其他灾害事故。

	二级
	符合下列条件之一为橙色预警：
（1）本县发生一起重大火灾事故和多起一般火灾事故时；
（2）经县指挥部办公室会商研判，有可能由重大火灾事故引发特别重大火灾事故。

	三级
	符合下列条件之一为黄色预警：
（1）本县发生一起较大火灾事故和多起一般火灾事故时；
（2）经县指挥部办公室会商研判，有可能由较大火灾事故引发重大火灾事故。

	四级
	符合下列条件之一为蓝色预警：
（1）在重大活动、节假日期间、农业收获季节以及火灾多发季节；
（2）本县发生多起一般火灾事故时；
（3）经县指挥部办公室会商研判，有可能由一般火灾事故引发较大火灾事故。



